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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三次反馈意见 

 

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并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: 

现对由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办券商”）

推荐的株洲兴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及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全国股

转系统”）挂牌的申请文件提出第三次反馈意见，请公司与主

办券商予以落实，将完成的反馈意见回复通过全国股转系统

业务支持平台一并提交。 

一、公司特殊问题 

1.关于公司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事项。公开转让说明书

及反馈回复材料披露，（1）有限公司改制设立时，由兴隆山

村代持村民股份，公司自有限公司设立时到申请挂牌时，股

东人数始终超过 200 人；（2）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有限公

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510 万元，回复材料里披露“由村集体提

留 108 万元，作为村集体优先股，提留 60 万元给本村村民作

为村民优先股，全员购股 215 万元，配股 43 万元”。 

请公司：结合公司改制设立时主管部门的批复与确认文

件、公司的会议决议及会议纪要、村民与村集体间的协议、

股东名册、股份红利分配等各种类型原始材料，（1）解释说

明并补充披露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510万的实际来源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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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及资产性质，并对应至实际出资主体；（2）解释说明并补

充披露村集体代持村民股份的真实性，以及代持履行的程序；

（3）如构成代持，解释说明有限公司设立时被代持股份村民

的范围、确定方法、确定程序、管理制度，代持期间村民变

动、村户变动对被代持人范围和份额的影响；（4）如构成代

持，解释说明代持、分红、权利行使是按户还是按人，份额

如何确定；（5）如构成代持，解释说明自有限公司设立到代

持解除整个期间，公司股东是否降低至 200 人以下，是否始

终连续超过 200 人；（6）以反馈意见回复附件形式提供包括

但不限于《兴隆山村关于赠送村民优先股的决定》《兴隆山村

集体股权投票委托任命书》《1998 年石峰区乡镇企业上半年

工作总结及下半年打算》等能够证明代持真实性的原始材料。 

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上述情况，补充核查下列事项，

更新披露对应的申请文件，说明核查方式、核查依据并发表

核查意见：（1）村集体代持村民股份的真实性，是否经代持

人与被代持人确认，如构成代持，代持期间至审查期间代持

人与被代持人对代持事项是否存在纠纷；（2）村集体将自身

持有的股份和代村民持有的股份分别通过量化、还原至村民

个人履行的程序差异性，是否经过必要的内外部审议确认程

序，代持村民股份解除时按户还是按户籍人员履行的程序，

村集体持有股份量化是否构成违法公开发行或变相公开发

行；（3）请结合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工商登记等历史文件确认

代持村民股份的主体是兴隆山村还是兴隆山村委会，公开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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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说明中村集体具体指代兴隆山村还是兴隆山村委会，并在

相关申请文件和回复材料中统一表述；（4）公司存在集体资

产，集体资产的量化是否涉及集体资产的流失，是否损害村

集体利益；（5）代持期间股东权利如何行使，分红的具体情

况，如每年分红，是否能够通过分红材料印证村集体代持村

民股份所对应的被代持人具体范围；（6）如构成代持，公司

股东是否自有限公司设立到申请挂牌时股东人数始终超过

200 人，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是否完全符

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股东人数超过 200

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

引》的规定。 

二、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

1.关于执业质量。（1）请主办券商确认第二次反馈回复

与申请文件材料和第一次反馈回复关于“股东人数历次超过

200 人的时点”是否存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解释

说明原因；（2）请主办券商内核与质量控制部门督促项目组

全面梳理申请文件，确保申请文件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请你们在 5个交易日内对上述反馈意见逐项落实，并通

过全国股转系统业务支持平台上传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全套

电子版（含签字盖章扫描页）。若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

改，请以楷体加粗说明。 

经签字或签章的电子版材料与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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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力，在提交电子版材料之前请审慎、严肃地检查报送材料，

避免全套材料的错误、疏漏、不实。 

 

 

挂牌审查部 

二○二一年六月一日 


